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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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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停车场有公示的收费标准，他们对婚车却区

别对待，这不是乱收费么！”近日，台州市黄岩区的赵先生向

当地消保委投诉说，他帮朋友开婚车时，停车1小时左右，原

本20元的停车费却被收了88元。

接到赵先生的情况反映后，黄岩区消保委联合黄岩区市

监局立即展开核查。

据赵先生说，那天他朋友结婚，一共开出去4辆婚车，中

途因拍摄婚礼的需要，4辆婚车一起停进了某公园边上的停

车场。因为当天忙于婚礼流程，离开停车场时，赵先生他们

也没细想，很干脆地把停车费交了，一共88元。但是事后，赵

先生发现，这个停车场是有收费标准公示牌的。“为什么婚车

不按照上面的收费标准收费，而要区别对待呢？”赵先生很不

高兴。

执法人员来到被举报的停车场，只见停车场进口处竖着

一蓝底白字告示牌，上面写着“收费标准：车辆停放半小时

（含）内免费，4小时（含）以下5元，4小时至8小时每小时加

收1元”。停车场负责人随后向执法人员出示了该停车场的

营业资质。

针对赵先生反映的情况，停车场负责人承认，按照收费

标准，当天赵先生一行4辆车应该收取20元停车费，“考虑到

他们的车都是婚车，觉得喜庆，就想收一个‘吉祥’的数字，所

以收取了88元停车费”。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十

三条规定，经营者销

售、收购商品和提供

服务，应当按照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的规

定明码标价，注明商

品的品名、产地、规

格、等级、计价单位、

价格或者服务的项

目、收费标准等有关

情况。经营者不得

在标价之外加价出

售商品，不得收取任

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该停车场竖有告示牌明码标价，而经营者却未按照标价

收取停车费，在标价之外多收取价款。执法人员责令停车场

退回赵先生多收价款。因停车场在标价之外多收价款的行

为已涉嫌违法，该案件已由黄岩区市监局立案调查。

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要注意商家是否

明码标价，收费是否与标价一致，消费后要留存好票据，如发

现有虚假或欺诈行为的，可及时拨打12345反映。同时，消

保委也提醒广大经营者：规范经营，拒绝价格欺诈，营造公平

放心的消费环境。

同步

成都近日印发《成

都市推行新建商品房

“交房即交证”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当天起

施行，有效期2年。自

方案实施之日起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新建

商品房项目，可申请“交

房即交证”服务。

新华社 徐骏 作

鹿轩 吴祖坚

一名70多岁的老人盗窃了5.7万元财物，检察

院为什么拟不起诉？对此，日前温州市鹿城区检察

院公开举行听证会进行解答。

去年11月23日，叶某某在温州市区某小区附

近，从一辆电动自行车的坐垫上，偷得黑色手提包一

个，内有100美元、3730欧元以及30000元人民币

等，折合人民币总计约5.7万元。

听证会现场，承办检察官介绍，根据相关规定，

本案盗窃金额达5万多元，一般情况下不宜作相对

不起诉处理，但检察官认为，盗窃不能唯金额论，应

当综合考虑情节，此案犯罪嫌疑人叶某某已满75周

岁，又无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涉案财物已被追

回，取得被害人谅解，有坦白情节，且认罪认罚。

“你当时在拿包之前，有没有看到这个包里的东

西？”“根据当时的客观证据，你是来回好几趟后才将

这个包拿走的，你是出于什么心态？”“你一直说身体

不好，是否有提交证明身体状况的证据？”……听证

员发问环节，4名听证员就相关案件事实、证据、法律

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发问。随后，经过认真评议，听证

员一致支持检察机关的“拟不起诉”处理意见，并表

示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充分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主动接受外部监督，融法、理、情于办案全过程，彰显

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听证员的意见，依法作出

相应处理。”检察官表示，检察院将持续贯彻落实“少

捕慎诉”“以人为本”的办案理念，坚持“应听尽听”，

开门办案，确保不起诉案件公开透明，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刑事民事都要担责

通讯员 陶晨

本报讯 近日，台州一起由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划

上了句号。

2020年4月22日，温岭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经理褚某某以9999元

的价格向朱某某购买了342237条公民

个人信息，经去重统计后共计282694

条。随后，褚某某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

交给公司电话营销人员，在未经消费者

同意的情况下，逐户推销公司房产

业务。

去年年初，朱某某因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

5年，并处罚金4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三十二条、《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第二条等相关法条，检

察机关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行政诉前

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相关职能

部门随即对褚某某所在的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作出责令改正、罚款15万余

元的行政处罚。

同时，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朱某某

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人们

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于是，检察机关向

台州市中级法院对朱某某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近日，此案签下调解协议：朱

某某按其获利赔偿9999元，并须在台

州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私接消火栓取水用
当事人被立案查处

通讯员 王禹 季柳巧

消火栓里的水可谓是“救命水”，然

而有人却对它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宁

波北仑小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

法人员发现，位于小港街道经七路上的

一个消火栓被人私自启用，“救命水”被

盗用。执法人员当即对当事人发出接

受调查处理通知书，并予以立案查处。

“当时我们在小港街道经七路巡

查，发现一个消火栓连着一根水管，正

源源不断地为一辆中型罐式货车蓄

水。”小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

杨光说，看到这一情况后，他们立即上

前制止。

经查实，正在取水的是某沙场驾驶

员王某，取水的目的是给沙场清理路

面。该罐式货车已从消火栓取水 4

吨。当事人王某对此供认不讳，执法人

员立即予以立案查处。王某的行为违

反了《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中“城

市消防用水设施实行专用，除火警用水

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的规定，

“未经批准擅自通过消防专用供水设施

用水的，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

罚款”。

此外，当事人还对其盗用的公共水

资源进行了赔偿，并支付了消火栓清淤

费用，共计12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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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5.7万元财物拟不起诉？
检察院公开听证解答“为什么”

20元停车费为何收取88元？
停车场：都是婚车嘛，图个喜庆
这事一点都不喜庆，退款！立案调查！


